附11
相关工作负责人和联系人填报表
[bookmark: _Hlk46316168]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名称（盖章）：

	人员
	姓名
	性别
	单位部门
	职务/职称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抽样工作
	负责人
	
	
	
	
	
	
	

	
	联系人
	
	
	
	
	
	
	

	检验报告送达工作
	负责人
	
	
	
	
	
	
	

	
	联系人
	
	
	
	
	
	
	

	核查处置工作
	负责人
	
	
	
	
	
	
	

	
	联系人
	
	
	
	
	
	
	

	整改召回工作
	负责人
	
	
	
	
	
	
	

	
	联系人
	
	
	
	
	
	
	

	检验机构抽检工作
	负责人
	
	
	
	
	
	
	

	
	联系人
	
	
	
	
	
	
	



注：1.抽样工作负责人是指负责国家医疗器械抽检工作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施落实，组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完成抽样工作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部门
负责人。
    2.检验报告送达工作负责人是指开展接收各检验机构相关检验报告、将检验报告和相关文件送达至行政相对人、向国家医疗器械抽检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国家抽检系统）上传《送达告知书》等工作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部分负责人。
    3.核查处置工作负责人是指开展国家医疗器械抽检不符合规定产品的暂控、调查、行政处罚、信息公开等工作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部门负责人。
    4.整改召回工作负责人是指开展监督抽检不符合规定产品涉及的相关单位的整改工作监督、不符合规定产品召回工作监督、召回信息公开等工作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部门负责人。
    5.检验机构抽检工作负责人是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医疗器械抽检承检机构的负责人。
    6.本表填报至国家抽检系统。

